


合一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機密資訊保密合約
                                         合約生效日：  年  月  日

    本機密資訊保密合約(以下簡稱「本合約」)係由合一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與        ［］共同簽訂，雙方同意條款如下：
一、合約目的
雙方同意當本合約簽訂任一方(以下簡稱「揭露者」)揭露其機密資訊予本合約另一方(以下簡稱「收受者」)之時起，收受者應依本合約之約定，僅為本合約專案目的(定義如後)使用，且不得揭露、轉讓、洩漏給任意第三人，以便使雙方之機密資訊（定義如后）得以受到保護。
二、保密事項
1. 本合約所指之機密資訊（下稱 「機密資訊」），係指收受者因與揭露者接觸所知悉或獲得之與本合約專案目的(即［  ］)有關之資訊，包括但不受限於：揭露者向收受者所提供與本合約專案目的有關的郵件、光碟、紙本檔及電子資料等，詳細資訊如附件一所示。
2. 前項之機密資訊不論有無受到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或營業秘密法之保護，皆適用本合約。
三、使用目的與限制
1. 收受者保證機密資訊不得供本合約專案目的以外之任何目的使用；但雙方日後就該機密資訊簽訂其他合約而有其他保密義務規範者，該機密資訊之使用，並應受該其他相關合約之規範。
1. 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收受者不得主張因揭露者之揭露而取得或有關機密資訊之任何權益。
1. 收受者非經揭露者事前之書面同意，收受者不得就機密資訊之全部或一部為複製、製造、抄錄、揭露或其他任何侵害權益之行為。
1. 收受者僅得為履行本合約專案目的之需要，揭露機密資訊予其有必要知曉之員工、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顧問或代理人（下稱 「收受者授權人」）。收受者授權人應當遵守本合約之規定，若收受者授權人違反本合約之約定，應視為收受者違約，收受者應與收受者授權人向揭露者負擔連帶責任。
1. 收受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護機密資訊。
1. 收受者因法令要求而須揭露機密資訊時，應於揭露前以書面通知揭露者。
1. 本合約保密期間內或之後，收受者不應將機密資訊使用於(a)從事研發及商化活動，不論是在自己內部或經由第三人，(b)評估第三人的化合物或(c)自行或經由任何第三人申請專利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四、機密資訊
以下資訊不屬於本合約所約定之機密資訊：
1) 機密資訊已進入公共領域；
2) 有書面資料證明，在未使用或參考機密資訊的條件下，收受者獨立開發的資訊；
3) 經由揭露者事先書面同意情況下公開的機密合約；
4) 有書面材料證明，收受者在簽署本合約前，已從無保密協議的第三人或其他合法途徑，以合法手段持有或獲取該機密資訊。
五、機密資訊保護適用期間
除揭露者事先以書面同意外，收受者不得以口頭、書面、影印、攝影、傳閱、電子傳送或其他方式，將機密資訊揭露予第三人(包括收受非必要知曉之員工)或使第三人知悉或使用之。
雙方同意機密資訊自揭露者揭露予收受者之時起，即受本合約之保護。其揭露係在本合約生效前完成者，亦同。
收受者自收受揭露者機密資訊之日起十年內，應嚴格遵守本合約所約定之保密義務。
六、所有權歸屬
  所有機密資訊之所有權歸揭露者所有。於本合約屆滿、終止或解除時，或揭露者要求時，收受者應即將機密資訊(包括其原本及複印，複製等)歸還予揭露者或銷毀之，不得留存。揭露者得請求收受者出具保證書，保證已將機密資訊全數返還或銷毀，收受者不得拒絕。
七、違約責任及損害賠償
    收受者或其人員若違反本合約之任一約定時，揭露者得立即終止本合約，並可要求違約方賠償揭露者因此所遭受的相關損失。    
八、附則
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本合約係當事人間就本合約專案目的保密事項之完整合意，其修改應經雙方有權代表人同意，並以書面為之。
九、准據法
    本合約之解釋及適用應以中華民國之法令為準據法；因本合約所涉之糾紛，雙方應友好協商解決。
十、合約份數
本合約正本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自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字並加蓋公章後生效；惟雙方同意雙方已用印或已簽章完成之本合約及本合約附件之傳真本或掃描為pdf.之檔案，均應被視為本合約正本，且與正本具有相同之效力。


附 件 一
機密資訊包括下列表格所列資訊：
	項次.
	產品名稱
	機密資訊說明
	份數
	備註

	
	
	
	
	

	
	
	
	
	







立合約書人：

合一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         ］
法定代表人：黃山內                  法定代表人：
簽章：                              簽章：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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